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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的節期(六)贖罪日 Yom Kippur 

七月初十是贖罪日，你們要守為聖會，並要刻苦己心，也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。

當這日，甚麼工都不可做；因為是贖罪日，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贖罪。當這

日，凡不刻苦己心的，必從民中剪除。凡這日做甚麼工的，我必將他從民中除滅。

你們甚麼工都不可做，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。你們要守

這日為聖安息日，並要刻苦己心。從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，要守為安息日。 

(利未記 23:27-32) 

 

一. 贖罪日的背景 

一年一度的贖罪日對以色列人而言，是最神聖的日子，因為藉著贖罪，以色列人

所有的罪得赦免，神與他們同住。若諸般罪愆沒有除掉，神就不能與他們同住。 

1. 節期名稱：贖罪 Kippur的意思是「遮蓋」，將過去一年的罪「遮蓋、塗抹」。 

2. 守贖罪日：猶太曆的 7月 10日，和吹角節〔7月 1日〕、住棚節〔7月 15日〕

連在一起，構成秋季節期，與春季節期〔逾越節、五旬節〕相對應。 

a. 刻苦己心：不是歡慶的日子，而是要捨己，棄絕任何享樂。除了禁食，

禁絕夫妻性愛，不穿華服，不梳洗，且披麻蒙灰，自表謙卑，求神赦罪。 

b. 聖安息日：從 7月 1日的吹角節起，眾民被召聚在一起，有 9天的時間

省察，認罪，贖罪日這天要守為聖日，什麼工都不可做(利 23:26-32)。 

c. 贖罪之禮：這一天是大祭司一年一次進到至聖所，為百姓贖罪的日子，

眾民聚集在會幕外，禁食、祈禱，等候所有贖罪之禮完成，一同歡慶。 

3. 聖殿時代：聖殿存在的時代，以色列人在贖罪日的那天，要把歸於阿撒瀉勒

的羊綁一條紅毛線在牠的角上，送到曠野。根據猶太古典記載，每一次紅線

都會變成白色，這神蹟成為一個記號，顯明神已經赦免祂的百姓(賽 1:18)。 

4. 聖殿被毀：公元 70年，聖殿被毀後，以色列人不能用這方式過贖罪日了。 

a. 神的榮耀離開：猶太古典記載，聖殿被毀前 40年，有三個不尋常的徵兆： 

1) 聖殿西側的金燈台沒有持續地燒，表示神的光離開聖殿。 

2) 聖殿的大門忽然自動打開，表示神與人之間隔斷的牆被挪去。 

3) 贖罪日綁在山羊角的紅線不再變白色，表示神沒有赦免百姓的罪，

猶太人悲哀難過，因為他們發現贖罪日的獻祭是徒然的。 

b. 基督被釘十架：聖殿被毀前 40年，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那年。屬靈上，

聖殿不是公元 70年被拆毀，而是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拆毀的，耶穌的身體

就是神的殿(約 2:19-21)。當祂復活升天，賜下聖靈，聖徒就作神的居所。 

1) 燈光代表聖靈，聖靈離開人手所造的殿，住在基督的身體。 

2) 殿門隔開聖所至聖所和外院，耶穌被釘十字架時，殿裡的幔子裂為

兩半(太 27:51)。聖徒靠著耶穌的血，坦然進至聖所(來 10:19-22)。 

3) 紅線不再變白色，表示律法屬肉體的條例被廢去(來 7:18)，彌賽亞

用自己的血，做成永遠的救贖(來 9:12)，不須用牛羊的血(來 10: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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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贖罪日的條例 

獻祭必須按神定的條例，大祭司一年一次，在贖罪日時進到至聖所行贖罪之禮。

必須更要慎重行事，不能出錯，免得自己死亡，也使全以色列人陷在罪裡。 

1. 預備：大祭司贖罪日的儀式從清晨開始，直到日落之前結束。贖罪日的七天

以前，大祭司要住在聖所，將自己分別為聖，並且操練各樣的儀式。 

a. 預備祭牲：1) 一隻公牛犢為自己贖罪，2) 兩隻公山羊為以色列人贖罪，

3) 一隻公綿羊為自己獻燔祭 4) 一隻公綿羊為會眾獻燔祭。 

b. 服裝：1) 細麻布內袍，2) 細麻布褲子，3) 細麻布帶子，4) 細麻布冠冕。

平常大祭司代表神，穿著華麗的祭司袍。贖罪日他要進入至聖所，代表

人朝見神，為自己和百姓贖罪，需要謙卑，像奴僕一樣(腓 2:7; 太 20:28)。 

c. 用水洗身：祭司進入聖所只洗手腳(出 30:19-21)，但大祭司進入至聖所，

每換衣服，都要洗身。本章只記大祭司在贖罪要兩次洗身(利 16:4, 24)，

按猶太傳統，大祭司在贖罪日洗身換衣 5次，又要洗手洗腳共 10次。 

2. 獻祭：除了當獻的祭之外(民 29:1-6)，還要獻公牛和山羊，牲畜的血要被帶進

至聖所，彈在約櫃的施恩座上。亞倫要先為自己和本家贖罪(來 5:1-3)，之後

才能為百姓除罪。但是基督只一次獻上自己，就成全贖罪的事(來 7:26-27)。 

a. 獻上公牛：大祭司要為自己和本家〔眾祭司〕，獻上公牛為贖罪祭。 

b. 兩隻山羊：由兩個祭司把羊帶到到祭壇的東邊，作兩個籤，為羊拈鬮：

一個寫歸耶和華，另一個寫歸阿撒瀉勒 azazel〔遠離〕，這兩隻羊被視為

同一個祭。歸給耶和華的那隻羊要被宰殺，羊的血要被帶進到至聖所，

為全以色列人除罪。歸給阿撒瀉勒的，要被打發到曠野，不再回來。 

3. 燒香：大祭司要拿著金香爐(來 9:4)，是用鍊子垂掛鏤空的容器，從祭壇上取

火炭放在爐中，帶著香料，穿過幔子，進到至聖所。大祭司在至聖所內要把

香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煙雲遮掩法櫃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(利 16:12-13)。 

4. 進至聖所：大祭司要進出至聖所四次，帶著盛牛血和羊血的盆，行贖罪之禮。 

a. 第一次：帶香爐進入幔內，掛在法櫃旁，使香的煙霧遮掩法櫃的施恩座。 

b. 第二次：取公牛的血，分別在施恩座前和其上彈血，表示完全的贖罪。 

c. 第三次：取羊的血，彈在施恩座前，為眾人諸般污穢、過犯、罪愆贖罪。 

d. 第四次：所有彈血、抹血、倒血儀式完畢後，再進至聖所，將香爐拿走。 

5. 血的處理：使被諸般的罪而污穢的聖物，藉著彈血、抹血、倒血，再次成聖。 

a. 彈血：分別用牛血、羊血，對著幔子彈血，彈完後，再將牛羊的血混合。 

b. 抹血：將混合牛羊的血抹在金香壇的四角，又用指頭在金香壇上彈血。 

c. 灑血：將血倒在銅祭壇西面的腳處，使壇成聖，並潔淨會幕的一切聖物。 

6. 將羊放入曠野：亞倫兩手按在歸與阿撒瀉勒的羊頭上，為以色列人認罪代求。

把這罪都歸在羊的頭上，派人送到曠野無人之地。公羊的角上掛著紅色的線，

當贖罪之禮完成後，紅線總是變成白色，象徵神赦免祂子民的罪(賽 1:18)。 

7. 祭物獻在壇上：當羊被牽去曠野時，大祭司要將公牛和公山羊切開，將內臟

放入器皿內，將皮、肉、內臟都搬到城外，在祭壇倒灰之處用火焚燒(來 13:1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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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現代過節方式 

聖殿被毀後，猶太人再不能按律法在聖殿獻祭，猶太古典記載兩位拉比的對話：

問：「禍哉，以色列人的罪如何塗抹？」答：「不要悲傷，行善勝於獻祭(何 6:6)。」 

因此，猶太人以善行或其它方式取代獻祭，有一派極端正統派仍相信贖罪日必須

用血獻祭(利 17:11)，他們以雞當祭物，避免用牛、羊，免得和正式的獻祭混淆。

但許多猶太人並不接受，大部分猶太人以禱告、悔改、行善來取代贖罪日的儀式。 

1. 安息日的安息：從 7月 1日到 10日，也就是猶太新年到贖罪日的期間稱之為

「可畏的日子」。猶太人在這些日子悔改、自省，為要討神的喜悅，並使人際

關係重新被恢復、建立，過去有嫌隙的要彼此和好，有債務問題要趕緊解決。 

2. 會堂的聚會：一般而言，贖罪日是出席人數最多的聚會，會堂配以白色系的

裝飾，代表純淨與赦罪。聖經卷軸套子改用白色的罩子，讀經桌子配以白色

桌巾，會堂插滿白花，參與敬拜者甚至也穿白色的服裝表示大祭司所穿白色

的細麻衣。從日落開始直到隔天日落之前，不斷有聚會，甚至多達五場聚會。 

3. 禁食的日子：贖罪日是禁食的日子。但在日落前，猶太人先享用一頓豐盛的

筵席，用最好的餐具，並以白色桌巾為裝飾，擺設兩個白色燭台，那日用的

麵包稱為 Challah，美味可口。日落後直到隔天日落，就是 7月 10日一整天，

食物和水都不沾口，沒有娛樂，也不洗澡。禁食一般是針對 13歲以上的人，

年紀不到者採部分禁食，至於孕婦、孩童，和健康不佳者則不在禁食的限制。

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商店餐廳，公司行號，電台廣播，都關閉整 24小時。 

4. 會堂聚會：一整天都有聚會，唱詩，禱告，讀經〔約拿書，何西阿書 14章〕，

會眾呼叫神的名 10次，誦讀十誡。會堂佈置以白色為主，會眾多半穿著白衣，

表示純淨，罪被洗淨(賽 1:18)。猶太人相信末後的審判會在贖罪日那天定案，

因此，在贖罪日結束之前，聚會將達到最高潮。號角要再一次被吹響，最終

人們彼此互相祝福說：「這一年，願你的名字仍要被記在生命冊上。」 

5. 歡樂時刻：日落後，猶太人享用豐盛的晚餐，先喝甜酒，接著吃 Challah或

蜂蜜蛋糕，對猶太人而言，這一刻是最甜美的一刻，因為罪已經得著赦免。 

6. 贖罪日戰爭：1973年 10月 6日，即猶太曆的贖罪日，以色列各地都在守節，

埃及和敘利亞趁機從以色列的南北發動突擊。戰事初期，以色列節節敗退，

耶路撒冷哭牆邊多人聚集，向神呼求幫助。19日，戰局逆轉，以軍反敗為勝，

北越戈蘭高地，南過運河直指開羅。24日在美、蘇的調停下，雙方結束戰爭。 

 

四. 基督與贖罪日 

贖罪日的重心在於大祭司一年一次到至聖所，把祭牲的血彈在約櫃的施恩座上，

使以色列全會眾的罪得赦免。基督實現了贖罪日的屬靈意義，祂不僅是大祭司，

也是贖罪祭牲，祂的血被帶進至聖所，身子卻被燒在營外(利 16:27; 來 13:11)。 

1. 大祭司：彌賽亞是大祭司，不是按亞倫的等次，而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，

永遠為祭司(來 7:16-17)。大祭司是介於神和人之間的中保，彌賽亞是人子，

體恤人的軟弱(來 4:14-16)；祂也是神子，坐在父右邊，永遠作大祭司(來 5: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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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贖罪羊羔：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(來 9:22)。基督就是神的羔羊，藉著祂

無瑕的血，為普天下人的罪作了挽回祭(約一 2:2; 羅 3:23-26; 彼前 1:18-19)。 

3. 天上聖所：地上的聖所是照天上的樣式造的。基督不是進到人手所造的聖所，

而是進到天上的真聖所，獻上自己的血，成就永遠贖罪的事(來 9:11-12)。 

4. 神人和好：因著人犯罪，使神與人隔絕(賽 59:2)，不能與神面對面(出 33:20)。

基督藉著祂的血，洗去我們天良的虧欠，使我們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。 

5. 宣告禧年：基督來，宣告神悅納人的禧年(路 4:19; 利 25:10)，所有的債都得

豁免，為奴的得自由。基督再臨，也就是聖徒得贖的日子(弗1:13-14; 路21:28)。 

 

五. 末日的審判 

春季節期預表基督第一次降臨，以五旬節聖靈被賜下為總結。秋季節期預表基督

末世再臨和審判，雖未實現，但藉著聖靈，讓聖徒預先體會秋季節期的感受。 

1. 基督第一次降臨：祂是謙卑的君王、受苦的僕人，也是被殺的羔羊(啟 5:6)。

基督是用聖靈為聖徒施洗，叫他們得著重生，向神獻上自己，並且與神同住。 

a. 吹角節：聖靈使人悔罪(約 16:8)，接受基督的救恩，成為新造的人。 

b. 贖罪日：耶穌藉聖靈將自己獻給神(來 9:14)，叫聖徒也成靈祭(彼前 2:5)。 

c. 住棚節：神賜聖靈給順從的人，就是要與他們同住(徒 5:32; 約 14:15, 23)。 

2. 基督第二次降臨：祂是榮耀的君王，審判全地的主，也是猶大的獅子(啟 5:5)。

聖靈在五旬節被賜下來，直到大而明顯的日子〔世界的末了〕(徒 2:20)。 

a. 吹角節：基督再臨的時候，祂要差遣使者，招聚祂的選民(太 24:30-31)。

聖靈就是聖徒的印記，末日要被神招聚(弗 1:13; 林後 1:22; 啟 7:1-8)。 

b. 贖罪日：末後審判，死人都要復活，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判(啟 20:11-15)。

只有跟隨羔羊，名字被記在羔羊之生命冊上，才能通過(啟 14:1-5; 17:14)。 

c. 住棚節：審判過後將有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神要

與人永遠同住(啟 21:3)。聖靈與新婦邀請屬神的人進到城裡(啟 22:17)。 

3. 審判的結局：猶太人相信天堂的門在 7月 1日吹角節打開，義人得以進入，

惡人被扔到地獄。但大部分的人善惡參半，在贖罪日前 10天，仍有機會悔改，

使名字被記在生命冊上；但過了贖罪日，天堂的門就關閉，再沒有機會。 

a. 進到新天新地：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，才得進入(啟 21:27)。 

b. 扔到硫黃火湖：魔鬼和名字未記在生命冊上的，就被扔下(啟 20:10, 15)。 

 

結論 

贖罪日預表基督所做的救贖工作，祂一次獻上，完成永遠贖罪的事。猶太的傳統

在吹角節和贖罪日之間有 10天的嚴肅會，使那些介於義和不義之間的人，能有

悔改的機會。吹角節預表基督再臨，贖罪日不僅讓以色列人有機會承認彌賽亞，

使他們得救(亞 12:10)，外邦人和不信主的人也有機會悔改(羅 11:25-26)，使他們

因信得救。對於聖徒而言，則是警醒預備，時常省察，穿白衣與主同行(啟 3:4)。

等候主顯現，愛裡得著完全，成為像祂一樣，在審判時就坦然無懼了(約一 4:17)。 


